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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010台北市松仁路3號9樓

聯 絡 人：張志偉
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617

傳　　真：(02)87897604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8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500267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採購，建議善用政府採購法(下稱採購法)選擇優

良廠商決標之機制，以確保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4條第1項

第2款規定：「機關依第二條第二款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

之基本資格時，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，就下列

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或物品：二、廠商具有如

期履約能力之證明。如迄投標日止正履行中之所有契約尚

未完成部分之總量說明、此等契約有逾期履約情形者之清

單、逾期情形及逾期責任之說明、律師所出具之迄投標日

止廠商涉及賠償責任之訴訟中案件之清單及說明或廠商如

得標則是否確可如期履約及如何能如期履約之說明等。」

二、機關辦理採購，投標廠商正履行中之契約如已有逾期情形

，其再得標其他採購案，易增加再度發生有延誤履約期限

之風險；就投標當時縱非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於

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，機關為確保得標廠商具備履行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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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必須之能力，仍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，依前揭規定

，將「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」訂為基本資格條件

；如投標廠商正履約中之契約有延誤履約期限之情形（該

逾期係可歸責於廠商者），機關得視個案情形斟酌認定該

廠商不符合履約能力之基本資格。

三、採最有利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決標者，得依「最有利標評

選辦法」第5條第6款規定，將廠商過去履約績效如履約紀

錄、經驗、實績、法令之遵守、使用者評價等情形納入評

選項目，多元審查廠商履約能力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省政

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

鎮市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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